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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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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（武汉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

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 

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你公司发布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称，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科光谷绿色生物技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光谷”）拟对关联方合肥中科健康生物产

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健康”）进行投资，投资

总金额 2,900 万元。交易完成后，中科光谷将持有中科健康 51%的

股权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14.1.1 条，请你公司就如下信息予以说明并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公告披露，本次投资总额2,900万元，其中 1,040.82万元

计入中科健康注册资本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本次交易的评估情

况及估值溢价率，并结合中科健康的研发团队、研发成果、技术实

力等情况，论证高溢价的合理性。2）本次增资价格与姚建铭、合肥

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聚高”）等股东前期出资

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3）公司实施此次股权收购的主要考

虑、决策过程，以及拟采取何种措施保证投资收益、保障公司及中

小投资者利益。4）后续对中科健康有无进一步资金投入规划，有无

收购相关业务领域其他资产的计划，如有，请披露预计投入金额及

具体内容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中科健康于 2021 年 11 月成立，2022 年 1-10

月营业收入 22.53万元，净利润-169.89万元，2022年 10月末净资

产 526.30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中科健康是否已实际开展

经营业务，如是，请披露主要产品、经营模式、销售采购情况、主

要客户及供应商等；如否，请对照上述要点披露未来业务经营的具

体规划。2）中科健康的核心技术及技术来源、在研项目、研发投入

等情况，说明该等技术与项目的先进性、市场前景。3）中科健康的

主要资产情况、员工情况、技术团队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核心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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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学历背景、专业资质、对研发的具体贡献等。4）中科健康是

否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，如是，请充分提示风险，并披露拟采取的

应对措施及可行性。 

三、请你公司结合中科健康主要产品的技术先进性、研发投入、

研发成果等，补充披露：1）中科健康的科创属性。2）本次交易的

必要性，相关业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性、协同性。3）本次交

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你公司的科创属性和核心竞争力。 

四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中科光谷将持有中科健康 51%

的股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本次增资后中科健康的董事会及管理

层的人员安排，以及你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等方面拟采

取的其他整合管控措施，并说明相关安排或措施如何保障对中科健

康实现有效整合。 

五、根据前期披露的信息，你公司曾于2021年 1月向科聚高收

购中科光谷11%的少数股权，且科聚高于2021年11月设立本次交易

的标的公司中科健康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中科光谷近两年的主

要财务数据、业务发展情况，并说明收购中科光谷少数股权的实施

效果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。2）你公司多次向科聚高

等相关方收购资产的原因，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，是否对上市公

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。3）你公司与姚建铭、科聚高等

相关方有无其他合作、合资、联营等共同投资或经济利益安排，如

有，请披露具体情况。 

六、公告披露，中科光谷以功能性原料为方向，积极布局美妆

个护业务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1）你公司近年美妆个护业务的发展

情况，包括2021年以来该业务领域的主要产品、经营模式、销售采

购情况、主要客户及供应商、产能情况、市场竞争力，以及美妆个

护业务的收入、成本、利润情况和对公司业绩的贡献，你公司从事

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、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被处罚的

情形。2）你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收入、利

润、研发情况，以及新增专利等。3）你公司所有募投项目的进展情

况和资金投入情况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

荐代表人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逐项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2023年 1月 6日之前

披露回复内容。 

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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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公司管理部 

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
